附件3
台湾船舶进港须知
一、不得悬挂、显示有损一个中国原则和祖国统一的标志。

二、不得传播、散发各种违禁物品及不利两岸正常往来的物品；不得从事其它有损两岸关系的活动。

三、不得携带违禁物品上岸或在港内抛掷倾倒污物。

四、不得擅自启用电台。

五、不得擅自引带大陆居民登船。

六、不得擅自搭靠其它船舶。

七、台湾船舶、台湾同胞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八、台湾船舶应按照港区内划定的停泊段停泊，不得擅自调整泊位，船上必须留有足以保证安全的船员值班。

九、台湾船员上岸需持身份证件和《船员证》向停泊点边防工作站申办《台湾居民登陆证》。

台湾船员上下岸时，应持《台湾居民登陆证》，乘坐指定的台胞摆渡船,经边防工作站执勤人员查验后，方可上岸；

岸上住宿的台湾船员，应向当地公安（边防）派出所登记备案。
十、登陆的台湾船员应当在《台湾居民登陆证》的有效期内返回登船，并从原上岸停泊点乘原船离港。

特殊原因，需要延期或改乘其它台湾渔船的，应当在证件有效期内向上岸停泊点所在地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请，经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商省公安边防总队审批后，由上岸停泊点边防工作站换发证件。
